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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司法常識】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解析：
未自行迴避本人或關係人財產上利益

態樣（上篇）

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

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（下稱本法）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財產上利

益如下：一、動產、不動產。二、現金、存款、外幣、有價證券。三、債權或

其他財產上權利。四、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。公職人

員執行職務時，知有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

財產上利益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
案例一：建案未迴避，高額罰款來

投機哥在市政府擔任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副處長職務，負責建造執照、使用
執照核發等業務，因其身分認識賺多多建設公司董事多金爺。 某曰，副處長投
機哥掏出一筆現金給多金爺，拜託多金爺以配偶與兒子名義投資賺多多建設公
司所推出「好貴案」、「買不起案」等建案， 恰巧其中「好貴案」及「買不起



2024 年 8 月 16 日出版

48

證券暨期貨月刊   第四十二卷第八期

案」等兩建案使用執照申請案的核發程序，須經由投機哥覆審，投機哥心想只
要他核章同意 即可讓他投資的建案得以銷售，並能使家人獲得利潤，就不假思
索在賺多多建設公司申請的建案使用執照內直接核章，並送機關首長核定。

副處長投機哥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知有利益衝突的情形，卻沒有自行迴避，
仍執意核章，已違反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第 16 條第 1 項得處 10 萬元以
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案例二：審查偷放水，必惹禍上身

小賈在鄉公所擔任建設課課長，某日，他父親老賈向鄉公所申請農業設施
容許使用同意書。鄉公所受理老賈申請期間，小賈利用自己對案件有准駁權力，
不但在相關會辦公文中核章，還多次修改或退回承辦人所簽擬對老賈申請案之
反對核准意見，使老賈申請案能順利過關，護航痕跡非常明顯。

小賈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知有利益衝突情形未自行迴避，甚於該案件核章或
修改承辦人意見，企圖讓關係人老賈獲取利益之行為，已違反本法第 6 條第 1
項規定，依第 16 條第 1 項得處 1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案例解析

案例一

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職掌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之核發等業務，副處長
投機哥因建案投資而得參與建案銷售利潤之分配，而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
進度與建案銷售成果有一定程度之關連性，投機哥竟分別於核發其投資建案申
請使用執照過程中核章，已違反本法自行迴避之規定。

案例二

鄉公所核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屬本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4 款之具有經
濟價值之財產上利益，小賈在簽辦公文上表示意見及核章均會影響老賈申請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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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小賈擔任鄉公所建設課課長，對父親老賈向鄉公所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
案，有依審查程序表示意見之權力，且於會辦相關公文時，均明知申請人即為
其父，不論依本法、公務員服務法或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律，均應自行迴避，
避免有瓜田李下之疑慮，詎小賈於執行職務之際未即自行迴避，已違反本法自
行迴避義務之規定。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/ 防貪業務專區 / 利益衝突 / 業務宣導 /「公 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」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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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來防詐  投資停看聽 
請利用如下工具查詢合法業者及非法業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金管會證券期貨局】網站首頁: 投資人園地/防範非法及詐騙專區 

1. 本會核准之合法證券期貨、投信投顧業者名單 
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期貨局網站首頁: 金融資訊/證券期貨特許事業 

 https://www.sfb.gov.tw/ch/home.jsp?id=1015&parentpath=0,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法境內外基金一覽表 
 https://www.sfb.gov.tw/ch/home.jsp?id=997&parentpath=0,5 

2.【非法警示專區】非金管會核准之證券期貨業者及商品 
 https://3434.twsa.org.tw/ 

 
 
 

反詐騙檢舉專線(內政部警政署) ：撥打 165 

證券期貨反詐騙法律諮詢專線    ：（02）2737-3434（諧音：三思三思） 
 

 


